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17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7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17日 9:15--9:25，9:
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17日

9:15--15:00。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2

栋A1406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连宗敏女士；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8人，代表股份数量75,086,
81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1.6488％。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经确认，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有2位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第三十五条规定：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

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故以现场方式投票的股东为4
名，代表股份数量482,2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2032％；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数量74,
604,61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1.4456％；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人，

代表股份数量4,242,70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7883％。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一）《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二）《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三）《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四）《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五）《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六）《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七）《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724,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创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创通嘉里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本议案。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八）《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

过。

（九）《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一）《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二）《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通过。

（十三）《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四）《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五）《关于公司闲置厂房出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十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5,086,8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4,24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余苏、杨阳；

（三）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

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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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城阳区兴海支路3号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

207,272,053

52.75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汉本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监票、计票，
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待网络投票结果出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
总后，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256,153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5,9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256,153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5,9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256,153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5,9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256,153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5,9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256,153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5,9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及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256,153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5,9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256,153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5,9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对外提供担保及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256,153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5,9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256,153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5,9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256,153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5,9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256,153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5,9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256,153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5,9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1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及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7,256,153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5,900

比例（%）

0.007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7

8

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3 年度董事薪酬及
2024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
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
对外提供担保及接受担保额
度的议案

关于 2023 年度监事薪酬及
2024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836,533

3,836,533

3,836,533

3,836,533

3,836,533

比例（%）

99.5872

99.5872

99.5872

99.5872

99.5872

反对

票数

15,900

15,900

15,900

15,900

15,900

比例（%）

0.4128

0.4128

0.4128

0.4128

0.4128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经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审议，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次议案1-7、10-13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8、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腾越、尚红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5001 证券简称：威奥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5

青岛威奥轨道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白云区云正大道1112号研发楼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

228,046,259

64.8435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丽娜女士主持，会议以现场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劳中建、郭向东、吕伟荣以通讯方式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黄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49,040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80,000

比例（%）

0.0350

弃权

票数

17,219

比例（%）

0.007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49,040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80,000

比例（%）

0.0350

弃权

票数

17,219

比例（%）

0.007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49,040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80,000

比例（%）

0.0350

弃权

票数

17,219

比例（%）

0.007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838,059

比例（%）

99.9087

反对

票数

208,100

比例（%）

0.0912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中期分红安排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具体方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66,159

比例（%）

99.9648

反对

票数

80,000

比例（%）

0.0350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49,040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97,119

比例（%）

0.0425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6,260

比例（%）

97.6015

反对

票数

97,119

比例（%）

2.3959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2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49,040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97,119

比例（%）

0.0425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5,675,720

比例（%）

99.9569

反对

票数

97,119

比例（%）

0.0430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49,040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80,000

比例（%）

0.0350

弃权

票数

17,219

比例（%）

0.0077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49,040

比例（%）

99.9573

反对

票数

80,000

比例（%）

0.0350

弃权

票数

17,219

比例（%）

0.007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5

7

8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中期分红
安排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制定具体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471,959

1,600,059

1,582,940

1,582,940

1,582,940

比例（%）

87.6083

95.2326

94.2137

94.2137

94.2137

反对

票数

208,100

80,000

97,119

97,119

80,000

比例（%）

12.3857

4.7614

5.7803

5.7803

4.7614

弃权

票数

100

100

100

100

17,219

比例（%）

0.0060

0.0060

0.0060

0.0060

1.024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7-9涉及回避表决事项，持有公司股票的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

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分别回避表决，其中议案8实际无关联股东出席本次会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陆群威、谢金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390 证券简称：通达电气 公告编号：2024-019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B13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5月18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否决的议案为《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与信科（北京）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下午15:00。

3、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4、主持人：董事长黄宣泽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296,677,88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355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91,487,94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702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5,189,9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53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5,198,9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54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9,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1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5,189,9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535％。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296,665,9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60％；反对 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弃权 10,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87,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711％；反对 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31％；弃权 10,
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58％。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296,665,9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60％；反对 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弃权 10,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87,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711％；反对 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31％；弃权 10,
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58％。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296,665,9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60％；反对 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弃权 10,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87,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711％；反对 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31％；弃权 10,
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58％。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296,665,9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60％；反对 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弃权 10,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87,0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711％；反对 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31％；弃权 10,
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058％。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5、审议了《关于预计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15,6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6.4637％；

反对2,783,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5363％；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15,6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6.4637％；反对2,783,3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536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未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6、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96,676,6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96％；反对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7,7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69％；反对 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31％；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96,676,6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96％；反对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7,7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69％；反对 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31％；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2024年度信贷业务办理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96,676,6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96％；反对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7,7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69％；反对 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31％；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9、审议了《关于与信科（北京）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2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5.5329％；

反对2,831,7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4.4671％；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67,2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5.5329％；反对2,831,7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4.467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未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现行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96,676,6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96％；反对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197,7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769％；反对 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31％；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24年4月修订）》
总表决情况：同意 291,555,8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2735％；反对5,122,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265％；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6,8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786％；反对5,122,0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214％；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2、审议通过了《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24年4月修订）》
总表决情况：同意 291,555,8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2735％；反对5,122,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265％；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6,8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786％；反对5,122,0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214％；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13、审议通过了《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4年4月修订）》

总表决情况：同意 291,555,81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2735％；反对5,122,0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265％；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6,8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786％；反对5,122,0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5214％；弃权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二三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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